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3921号

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区西园社区五方校园广场2幢1单元1楼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99916966X。
法定代表人：张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四川临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怀军，四川临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北段81号隆盛馨领域1-1-13-6-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MA6CJCAT68。
法定代表人：王斌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廷钢，该公司员工。
    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东段297号6单元4-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LQNG26X。
法定代表人：秦光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伟，重庆臻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登明，重庆臻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及许怀军、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登明、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廷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2542556元，利息从2018年1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率按照商业银行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请求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判令两被告支付停工损失费120万元，利息从2017年12月1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率按照商业银行利率计算；4.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材料款467898.9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11日两被告签订《丰都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合作协议》，第二被告将丰都县的光伏发电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发包给第一被告。2017年9月28日在第二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第一被告又与原告签订了《丰都县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劳务协议》，将龙孔镇、名山镇、仁沙镇、龙河镇光伏发电项目除收取0.8元/瓦的费用外的工程包工报料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由于第二被告施工设计图纸不完善，手续不完善，建设资金缺乏等原因，导致工程被迫停工。后两被告及有关部门对原告的损失进行了确认。认定工程价款为2542556元，损失120万元，材料款467898.9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公司）辩称，本被告实际未与原告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所谓的分包合同系原告变造，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为此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辩称，本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损失确认与工程款结算等事实，本公司只与被告兴邦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为此请求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1日，四通公司（甲方）与兴邦公司（乙方）签订了《丰都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1.乙方按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负责合作范围内的施工和进购工程材料，费用乙方先垫付，每个地点要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现场施工及安全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2.本项目属分布式光伏电站扶贫项目，甲方提供本项目范围内的农业生产设施及建设的详细细节，确保本项目的合理设计及乙方的顺利施工，乙方负责光伏电站范围的建设施工项目；3.本项目的备案，环保评估，电力接入，土地流转等相关手续由甲方办理；4.光伏陈列的建筑物、设备档案、逆变器、升压装置及高压并网所需的输出配电柜和系统的调试，并购电柜至电力接入之间所需要的外输线、变压器、防护栏由乙方负责；5.本光伏电站的电力接入，并网等系列相关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协助完成；6.项目内容要求和工程价款，本项目的设备材料等达到3MWP或者5MWP光伏发电项目通过国网及供电公司验收合格，甲方承诺给乙方承包价格为一次性包干价6元/瓦，包含本项目的土建、支架、所购设备及材料的运费、安装调试和人工费及工程接口范围内的全部费用（完工时间未定）；7.付款期限，验收合格后2个月付款95%，如果并网超过2个月付工程总造价70%，乙方每作完一个地点的工程量，结算时留5%保证金。2017年9月28日，兴邦公司（甲方）与臻毅公司（乙方）签订《丰都县光伏扶贫项目劳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内容，乙方按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施工，负责合作范围内的施工，人工材料费乙方先行垫付；2.甲方负责生产设施及建设的详细细节；3.本项目的设备，环保评估，电力接入，土地流转等手续由甲方办理，光伏电站的并网发电由甲方负责；4.工程款，甲方给乙方承包价格为一次性包干价5.2元/瓦，包括本项目的所有材料（光伏板、支架、电缆、配电箱及配电箱所有设备和所有辅料）和材料上下车费用和全部人工费及所有二次转运费用及安全措施；5.工程质量标准，本工程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进行设计与验收，满足国家及行业质量检测评定，若因质量造成损失，费用由乙方承担；6.违约责任，甲方对乙方进行施工考核，乙方未履行安全职责的，甲方有权扣进度款；7.工程履约金及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并网后结算工程量95%，其余5%运营1年后在确定工程无质量问题后无息结算，乙方每做完一个地点的工程量，必须提供完整的工程资料，乙方必须提供各种材料的增值税发票，合同履约保证金为10万元。兴邦公司与臻毅公司签订合同后，臻毅公司进行了施工并完成了部分工程。张毅与四通公司项目部（2）确定的工程价款为2542556元（仅有四通公司项目部（2）印章，无具体承办人员签名），剩余材料移交单载明，臻毅公司移交的剩余材料金额共计467898.9元（单据3张，仅有臻毅公司与四通公司项目部（2）印章，无承办人员签名），臻毅公司在施工过程中购买设备材料投入工程的款项及运费为2158929.74元。2017年12月10日兴邦公司因龙孔镇、名山街道两地因缺乏施工工作面，致函四通公司，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秦光昌给予确认，臻毅公司上报了自己确认的损失计5234940元，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秦光昌在审定时批注为“工程量按照实际结算为准，本公司只认管理员工费计壹佰贰拾万元”，落款加盖四通公司印章。后因后续工程施工条件缺乏及臻毅公司未支付工人工资导致工人上访等原因双方终止了合同。
另查明，2017年8月9日，四通公司及秦光昌（甲方，合同标明为普通合伙人）与李华容（乙方，合同标明为有限合伙人）及谢大昌（丙方，合同标明为有限合伙人）签订出资分红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秦光昌以劳务，技术出资，可享受公司分红比例为40%；2.李华容以货币出资110万元，第一次实缴10万元，可享受公司分红50%，第一次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止，谢大昌以货币出资30万元，第一次实缴20万元，可享受公司分红10%，第一次出资时间2017年8月15日止；3.有限合伙人所占公司股份比例根据实际缴纳的比例计算，不出缴的不占股；4.协议的执行，秦光昌为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对政府以及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事务，李华容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内勤，谢大昌为公司副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及管理，负责客户会见，工程洽谈，配合总经理监督工程质量，负责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工作检查和监督。合同签订后李华容未实际出资。兴邦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材料、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备安装等。臻毅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农副产品的种植与销售。四通公司因资金困难，已存在不能支付本公司职工工资状况。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营业执照、合同、会议记录、工作联系函、转账记录、对账单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合同的效力问题；二、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三、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1、 合同的效力问题。四通公司与兴邦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合同的内容看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从施工方兴邦公司资质上看，具有相应的资质，因此属于有效合同。兴邦公司与臻毅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从合同内容看，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从臻毅公司施工资质上看，不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该合同无效，为此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兴邦公司辩称，其与臻毅公司签订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且臻毅公司没有缴纳保证金，对此问题，本院认为从合同文本上看，有双方代表的签字并加盖有法人印章，且缴纳保证金并非合同生效的要件，因此应当认定双方签订了分包合同，双方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
2、 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鉴于兴邦公司与臻毅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经验收合格的参照合同约定价款支付工程款，合同终止履行或者不能继续履行，应当根据相应责任赔偿对方损失，结合本案事实，兴邦公司与臻毅公司已因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终止了合同履行，工程未经验收合格，因此不能参照合同约定价款支付工程款，但鉴于臻毅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实际损失的情况，兴邦公司与臻毅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兴邦公司在与四通公司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工程不能转包与分包，可在实际履行合同中却将工程分包给臻毅公司，并知道臻毅公司无相应的施工资质仍然进行分包，同时在履行分包合同中，很多地方不能满足施工条件导致合同终止履行，从过错程度与原因力比较，应当承担对臻毅公司损失赔偿的主要责任，臻毅公司明知自己无相应承包资质，仍签订分包合同，知道工程存在风险仍自冒风险，自己也存在次要的过错责任。四通公司与臻毅公司无合同关系，且臻毅公司是基于合同关系推出的诉讼请求，因此四通公司依法不应当承担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综上，以兴邦公司承担臻毅公司损失的70%，臻毅公司承担自己损失的30%为公平。另，四通公司虽无合同关系，不承担合同责任，但从其与兴邦公司的工程施工合同履行情况看，存在未付工程的情况，依法应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
3、 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裁判。”，结合本案，臻毅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已实际购买设备及材料用于工程，金额达200余万元，另加人工工资及管理费即为实际损失，管理费虽然没有经合同相对方——兴邦公司确认，但发包方——四通公司认可为120万元，具有参考作用，再加人工工资，可以确定臻毅公司的实际损失大于320万元，臻毅公司主张以发包方——四通公司的管理人员确定的工程量确定的价款2542556元，加剩余材料交付价款467898.9元，加管理费120万元，确定实际损失计4210454.9万元，该主张金额具有估算性，可能过高，但可以作为损失上限来确定实际损失的参考依据，本院结合以上情况，酌定臻毅公司的实际损失为370万元比较合理。结合兴邦公司的过错大小（70%），兴邦公司应赔偿臻毅公司的损失计259万元，其余损失由臻毅公司自己负担。利息问题参照双方的合同约定不应计算，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支付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590000元；
2、 被告丰都县四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在未付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限额内承担对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限额内的支付责任。
3、 驳回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41240.69元，减半收取20620.345元，由被告绵阳兴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12372.207元，原告四川省臻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248.1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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